
财经话题

“机会均等” 还是 “结果均等”

张献国

关
于我国现阶段 基本公 共服

务均等化 的目标定位，理

论界的共识是“均等化”不

是“平均化”，且应着眼于“底线均等”，

即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的“低标准、广

覆盖”。然而，均等化 本身 包含“机会

均等”与“结果均等”两层含义。如 何

把握二 者的关系，人们的认识并不一

致。有的学者认 为，相对于机会均等，

“结果均等更重要”。而有的学者更强

调机会的均等，认 为“均等化的本质是

通过某一个层面的结果平等来达到机

会的均等”。

笔者认 为，在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

均等化过程中，必 须首先确保 公 众对

基本公 共服务享有均等的机会。在机

会均等的前提下，是否一定追求结果

均等，则取决于基本公 共服务项目的

特殊性质。十六届六中全会《 关于构建

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

定》中，把义务教育、公共卫生、文化、

就业再就业服务、社会保障、生态环

境、公 共基础设施、社会治安等列为

基本公共服务。这样一个基本公 共服

务均等化 的项目范围，既 考虑了我国

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以 及由此决定

的财政承受能力，又凸显了社会公 众

对公 共服务的迫切要求。对于这些对

公众自身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和具有

基础性意义的公 共服务，理性的消费

者（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）应有的选择

不是拒绝，而是接受。然而，在现实社

会中总是会存在这样一些个体，他们

可能由于短视等原因，不能充分认识

到基本公 共服务的真正价值。他们的

个人主观效用评价往往低于这些基本

公 共服务实际效用，从而出现排斥或

不能全面接 受基本公 共服务的行为。

这种现 象，实际上属于美国财政学家

马斯格 雷夫所描绘的“优 值品”的情

形。根据市场失灵理论，为了实现公众

福利最大化，对于正常公 共产品 的消

费，政府必 须建立某种偏好显示机制

（如 以 手投票和以 足投票），尊重和满

足 消费者的偏好。而对于“优值品”的

消费，政府并不能由消费者自由行事，

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，干预和矫

正 消费者的非理性偏好，保证一个合

乎理性的消费结果。

据 此，笔者认 为，我国现 阶段基

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定位应是结

果均等。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，

其一，政府应加大对基本公 共服务的

财力投入和建立公 平的公 共服务供

给和消费制度，为消费者提供均等的

消费机会。这是实现结果均等目标的

基本前提条件。其二，政府还应通过

宣传、激励、规制等必要的制度安排，

如 开展公共卫生、文化示范宣传活动、

设计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激励 机制、推

行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险 制度

等，保证均等的消费结果。只 有把以

上 两个层面的政府责任都落实到位，

才能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

目标，从而也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公

众利益最大化。

（作者单位 ：河北经贸大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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